












项目所属领域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

项目建设地址 巢湖市炯炀镇， 新老 S105 线合围区

本次拟实施巢湖智能智造产业园 一期项目，建设并实施园区配

项目建设内容 套设施工程、炯河生态环境治理工程、 道路及配套工程等三个

工程子项。

项目建设周期
本项目建设期从 2021 年 9 月至 2025 年 12 月， 巳于 2021 年 9 

月如期开工。 2026 年年底竣工验收后可投入试运行。

经估算， 项 目总 投 资 218,081.88 万 元 。 其中工 程费用

151,118.64 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 69.29% ；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
6,885.93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3.16%；工程基本预备费 22,189.81

项目投资估算
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 10.17%；其中包含建设期利息 4,192.50 万

元。 土地费用 21,394.80 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 9.81%， 拆迁安置

费 16,492.70 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 7.56%。

计划申请债券
135,000 万元

融资

（二）项目的审批、 备案情况

本项目巳经取得如下审批及备案文件：

1. 2020年3月9日， 巢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《巢湖市发

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巢湖智能智造产业园 一 期项目立项批复》（巢

发改投字C 2020) 104号）， 同意本项目立项。

2. 2020年6月17日， 巢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《巢湖市

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巢湖智能智造产业园 一 期项目建设地址、建

设内容及规模变更的批复》 （巢发改投字C 2020) 405号）， 同意项

目建设地址、 建设内容及规模变更。

3. 2020年6月25日， 巢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《巢

湖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巢湖智能智造产业园 一 期项目可行性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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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341402202100017号），涉及项目为巢湖智能智造产业园 一期 项

目彭凤路， 土地用途为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(S)。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 项目实施机构登记设立时间为 2020年5月20

日， 而本项目立项时间为 2020年3月9日， 时间上存在冲突， 经向

项目实施机构了解，本项目系在实施机构设立前，先由巢湖市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录入投资监管平台系统，并生成项目代码，实施机构设立

后，由巢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项目立项审批文件，文件出具

日期为投资监管平台系统登记时间 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实施机构巳依据法律规定对本项目实施履行

了申报义务， 取得了申请非标专项债必要的批复、备案文件，实施机

构后续仍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用地手续。

三、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

（ 一 ）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
1．资 金筹措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 本项目 计划本项目总投资218,081.88万元，

其中财政拨款83,081.88万元， 占项目总投资的38.10%， 拟通过地方

政府债券的方式筹资135,000.00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61.90%。项目

资本金将按计划到位。

2.融资 计划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价报告》，本项目拟发行地方政府

债券135,000.00万元， 发行期限20年，分两年发行，每半年付息，到

期还本。其中2022年一季度巳发行40,000.00万元，发行利率为3.29%, 

2022年第二季度巳发行18,100万元， 发行利率为3.27%, 2023年二季

度巳发行10,000.00万元，发行利率3.04%, 2023年三季度 巳 发行 

10,000.00万元，发行利率3.09%, 2025年计划发行40,000.00万元，1

月已发行2,000.00万元，2026年计划发行16,900.00万元，预计发行

利率为3.90%。 7



（二）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

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《财务评价报告》，在相关单位对

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评估 的巢湖智能智

造产业园 一 期项目，预期收益对 应的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

资本金及利息，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 本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

比38. 10%， 符合国发(2015) 51号文以及国发(2019) 26号文关于

项目资金本投入比例要求；根据《财务评价报告》，在对项目收益预

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

本金和利息，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 的平衡， 符合财预(2017) 89号

文的相关规定。

四、 本次申请非标专项债的偿债风险提示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 《实施方案》巳经对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

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进行了揭示与评估，并对本项目专项债券的投资

者保护措施进行了说明。

五、 中介机构资质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项目出具 《财务评价报

告》，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2013年12月10日， 持有北京市工

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颁发的 《营业执照》 （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020854927874,同时持有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

执业证书》。该所指派会计师均为注册会计师，持有相应证书且最新

年度年检合格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系依法成立

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，具备为本项目出具《财务评价报告》的资质，

巳

目

8














